
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15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制

科 目：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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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

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原告甲起訴請求管轄法院判令被告丙向訴外人乙給付新臺幣（下同）

200 萬元，由甲代為受領。甲於訴訟上主張乙積欠甲 250 萬元借款未

清償（下稱 A 債權），並且發現乙別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僅有一筆

對於丙之已屆期 200 萬元買賣價金債權（下稱 B 債權），卻怠於請

求丙為給付。請分別回答下列之問題：

若法院審理之結果，認定 A 債權與 B 債權均不存在，應如何處理？

（13 分）

甲於訴訟繫屬中，將其對乙之債權全部讓與丁，於此情形，丁得否依

據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2 項之規定，聲請代甲承當訴訟？（12 分）

二、甲遭檢察官以涉犯強盜罪為由，提起公訴。於第一審法院審理時，甲之

辯護人主張，甲在偵查中由警察詢問案情時，手銬都未曾解開，甲於該

次警詢做成之自白應無證據能力。法院隨後傳喚製作警詢筆錄之警察

到庭證述，警察到庭後證稱：「警詢時確實忘記解開甲之手銬，但甲當

時有辯護人在場陪同，且陳述過程均語氣平和、神態自若」。法院隨後

勘驗該次警詢錄影內容，亦證實警察前述證述應屬實在。甲與其辯護人

當庭對於警察之上述證詞及勘驗內容均表示無意見，但仍主張該次自

白無證據能力。試問甲與其辯護人之主張有無理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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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3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 25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

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客觀的舉證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謂當事人為避免敗訴，對爭執的事實提出證據的必要

採用職權探知主義的訴訟程序，仍有客觀的舉證責任

採用辯論主義的訴訟程序，有客觀的舉證責任

謂就待證事實不明的不利結果之負擔

2 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被告之訴訟代理人縱然未受特別委任，亦得代理本

人為下列何種訴訟行為？

承認原告陳述之事實為真

承認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有理由

為保護被告之權益而提起反訴

於被告敗訴時為其提起上訴

3 關於民事訴訟程序之送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文書送達之制度目的在保障當事人之受通知權，因此必須確保當事人實

際獲取該文書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送達，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向其中一人

為之即生效力

當事人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後，必須向該代收人為送達，若將文書送達給

當事人親自收領，不生送達之效力

經理人代理公司與他公司進行商業訴訟，如於其營業所為送達時不獲會

晤該經理人，得將文書付與受僱人

4 關於民事訴訟程序之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有訴訟代理人住居法院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

計算法定期間，不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

不變期間，乃規範當事人提起上訴、抗告或再審之重要期間，如有重大

理由，得由法院裁定伸長或縮短之

當事人因天災遲誤不變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 1 年內，得聲請回復原狀

遲誤不變期間未逾 5 年者，得聲請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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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民事訴訟程序之言詞辯論庭，審判長於下列何種情況無須對當事人闡明？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於陳述事實理由時又謂持有被告為給付租金所

開立之票據，請求被告清償票款，審判長欲向原告闡明，令其表明究係

基於租賃或票據關係為請求

依被告書狀之記載，可認被告已經清償原告請求之債務，且被告陳述：

原告 20 年來皆未與之聯繫，應再無主張任何權利之理。審判長欲向被

告闡明是否提出消滅時效抗辯

當事人雖未受合法送達開庭通知，仍如期出庭並就該訴訟有所陳述，審

判長欲向該當事人闡明得對送達之程序瑕疵提出異議

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價金給付，被告在訴訟繫屬中，抗辯原告尚未給付

買賣標的物，並主張雙方應同時履行，審判長欲向被告闡明，使其表明

是否提出反訴

6 關於民事訴訟之舉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告就其主張成立而經被告否認之請求權之要件事實，應負證明之責任

地方制定之法規為法院所不知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當事人無舉證

之責任

法律上推定之事實無反證者，無庸舉證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自認者，無庸舉證

7 甲以新臺幣 2,000 萬元向乙購買一件名貴骨董，契約成立生效且甲付清價

金後，乙不給付標的物，甲乃基於此買賣契約訴請乙移轉該骨董；訴訟繫

屬中甲將此給付請求債權合法讓與給丙，乙請好友丁為其保管而將該骨董

移轉占有給丁。甲對乙之訴訟獲勝訴判決確定後，此確定判決之效力及於

何人？

甲與乙 甲、乙與丙 甲、乙與丁 甲、乙、丙與丁

8 甲為對乙起訴請求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委任律師丙為訴訟代理人。嗣

後，甲竟於第一審程序中病故。就此訴訟事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應以甲欠缺當事人能力，裁定駁回起訴

法院應以甲無訴訟能力，裁定駁回起訴

法院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其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9 甲、乙間的侵權損害賠償事件，於第二審程序進行中，雙方於言詞辯論中陳

明合意停止，至今已 6 個月而無人向法院聲請續行訴訟。則此訴訟事件：

第一審判決確定 視為未起訴

視為原告撤回起訴 應以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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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民事訴訟之簡易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者，適

用簡易程序

當事人對於第一審法院所為之終局判決，就其確定之事實認為無誤者，

得合意逕向第三審法院上訴

對於簡易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

以合議行之

被告在簡易程序中同意原告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者，視為合意行簡易訴訟

程序

11 甲主張乙向其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已屆清償期，訴請乙返還，一

審法院判決甲 600 萬元部分勝訴，其餘之訴駁回；甲合法上訴於二審法院

，乙則捨棄上訴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甲合法提起上訴，故乙敗訴之部分亦未確定

因甲合法提起上訴，故乙可以撤銷其捨棄上訴權之表示

因乙捨棄上訴權，故乙敗訴之部分已經確定

因乙捨棄上訴權，故乙不得附帶上訴

12 若原判決有下列各項違背法令之事由，敗訴之當事人以何一事由提起第三

審上訴，無須經第三審法院之許可？

審判長違背闡明義務

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

舉證責任分配錯誤

未送達開庭通知而進行一造言詞辯論

13 下列關於民事訴訟再審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再審之訴，應於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對於第三審法院之判決，本於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而聲明不服者，

專屬原第二審法院管轄

雖有再審理由，然而法院認為原判決係正當者，應以判決駁回再審之訴

再審之訴之判決效力具有對世性，其效力及於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之權利

14 甲與乙於臺中共同犯竊盜罪後，甲又單獨於臺南另犯詐欺罪。臺中地檢署

與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分別向臺中地方法院與臺南地方法院對甲提起公訴。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南地方法院應主動將詐欺案件移送至臺中地方法院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之命令，兩法院始得合併審判

甲所犯之竊盜罪與詐欺罪不屬於相牽連案件，兩法院不得合併審判

臺中地方法院經臺南地方法院同意，得將竊盜案件裁定移送合併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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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甲因涉犯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公然侮辱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擬委任乙律師

擔任偵查及審判程序之代理人到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有到場義務，須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始得委任代理人到場

法院若已許可乙律師為代理人之後，法院即不得命甲再行到場

乙律師為代理人到場，若甲未到場，其庭上陳述之法律效果不歸屬於甲

法院若認有必要訊問甲，縱甲已委任乙律師為代理人到場，仍得命甲到場

16 甲遭警查獲時，除具通緝犯身分外，亦為持有毒品之現行犯，警員遂依法

逕行逮捕。警員欲在欠缺甲同意下，對甲進行非侵入式即時採尿，於適用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時，其應考量事項不包括下列何

者？

甲之辯護人受通知並在場

除採尿外別無其他蒐證方式，立證上有困難

毒品成分殘留在尿液中有一定時間，逾時難以檢出

被告具備施用毒品之初始嫌疑，有相當理由認為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

17 甲因一時貪念在超商竊取價值新臺幣 50 元之物品，隨即被店員發現並報

警。甲於偵查中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關於檢察官對於本案之處理，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得向法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若認為本案有追訴必要，得依通常程序向法院提起公訴

得基於與被告所達成之認罪協商，直接對被告進行處刑

得經甲同意，命其向商家賠償相當金額，並作成緩起訴處分

18 法院認為檢察官起訴書中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

可能時，其處理程序為何？

應於準備程序以裁定駁回起訴

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

應依職權裁定改行自訴程序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宣告

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逕行以裁定方式駁回案件起訴

19 刑事訴訟法關於自訴人於審判期日到場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訴人應委任代理人到場，但法院得命本人到場

自訴人必須親自到場，不得僅由代理人代為到場

自訴人皆得自行選擇由本人到場或由代理人到場

由於採強制委任律師代理制度，自訴人不得到場

20 在甲因為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的案件，乙是被害人。調查中，警察在詢問

乙之前，通知得為陪同人之人即乙的太太丙和乙的弟弟丁到場；根據刑事

訴訟法有關陪同人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不能陳述意見 丁沒有在場權

應由檢察官傳喚丙到場 應取得乙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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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關於刑事訴訟法鑑定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對鑑定人專業判斷之尊重，鑑定報告僅需列出結果，無須說明經過

鑑定一律應以書面為之，以落實當事人防禦權行使，並確保公平審判原

則之實現

鑑定報告應敘明其所憑之事實或資料是否具備充足性，以作為法院審查

其證據能力基礎

鑑定人有數人時，為維持鑑定意見之一致性，縱使意見不同，亦僅能提

交一份共同鑑定報告

22 甲對乙實行普通傷害罪。丙是乙的太太；根據刑事訴訟法，關於告訴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經乙同意，丙可提出告訴

乙可撤回丙提出的告訴

乙提出告訴，丙卻依法撤回自己的告訴，應認缺乏合法告訴

丙提出告訴，乙卻依法撤回自己的告訴，應認有合法告訴

23 被告甲涉嫌犯加重竊盜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於地方法院行準備程序時

，甲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關於本案後續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得對甲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2 年有期徒刑

若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被告於審判期日毋須到庭

非經檢察官之聲請，法院不得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簡式審判之證據調查，法院得自行定其範圍與方法，不受當事人意見拘束

24 甲因為涉嫌違背職務瀆職罪，第一審法院對甲作成有罪判決。乙是甲的配

偶，丙是本案的告訴人，丁是甲的辯護人，戊是檢察官；按照刑事訴訟法

，有關上訴權人的敘述，何者錯誤？

乙不得獨立提起上訴 丙不得獨立提起上訴

丁可獨立提起上訴 戊可獨立提起上訴

25 關於再審與非常上訴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若受確定判決之被告已死亡，任何人均不得聲請再審

非常上訴之聲請權人是受確定判決之被告及其配偶與家屬

非常上訴旨在糾正法令違誤，非常上訴判決之效力不及於被告

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為偽造，涉及認定事實違誤，應以再審程序救濟


